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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作简况 

   1.1 任务来源 

    2016 年 6 月 26 日，发生在湖南省宜凤高速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，

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，也暴露出了营运客车在主被动安

全、防火、事故逃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。为汲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提升

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水平，7月 27日，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组织召开了

《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》标准研究及制定工作启动会。会议决定由重

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作为标准编写起草单位，中国公路学会

客车分会全程负责标准制定的组织和协调服务工作。 

   1.2 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

    主要起草单位：  

工作组成员： 

 

 

 

   1.3 工作过程 

作为标准起草的牵头单位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，会同其他

编制组成员单位一起，按照标准编制计划及成员单位工作分工，开展了

以下工作：    

2016 年 8 月，设计出了标准的整体架构，确定了标准编制的技术

路线，形成了标准草稿，并召开了小范围的专家咨询会。 

 1）从注重体系结构划分的严谨性，并与现有安全类标准体系进行

有效衔接的角度考虑，确定了按车辆总成形式划分的标准整体架构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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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从整车、转向系、制动系、传动系、行驶系、车身结构强度及出口、

安全防护装置等七个方面，提出营运客车安全技术要求。核心内容是在

现有标准要求的基础上，结合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实际和事故暴露的安全

问题，提出更加严格的安全条件要求，同时吸纳现有相关标准中需要强

调的涉及安全的条款。 

2）技术路线方面，主要沿三条线开展工作： 

第一条线：对近年来重特大事故进行分析，提炼涉及营运客车安全

性能的关键要素。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 55 起涉及营运客车的重特大事

故进行分析，提取事故关键特征、分类统计，提炼出涉及营运客车安全

性能的要素 25个，以此作为标准草稿新技术要求条款的基础输入要素。

同时形成了《营运客车重特大交通事故统计分析报告》。 

第二条线：梳理了国内外客车安全方面的 7大标准体系，国标（含

JT/QC）、欧洲法规指令（大 E/小 E）、美国法规标准（FMVSS/SAE）、日

本标准（JIS/JASO）、澳洲法规标准（ADR）、全球统一汽车技术法规（GTR）

及 ISO/TC22标准体系。依据第一条线得到的 25个要素，横向对比了国

内外 200多个标准，分析了试验方法、指标限值等方面的差异性，得出

了标准草稿新技术要求条款的具体内容，提出了提升营运客车安全性方

面的方向及建议，形成了一份《国内外客车安全标准对比分析报告》。 

第三条线：以座谈会、问卷调查、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，了解客车

生产企业、道路运管部门、道路客运企业的需求，对标准草稿条款进一

步补充和完善。 

3）8月底，在重庆组织了小范围的专家咨询会，邀请了 6家客车生

产企业、3 家道路客运企业及 3 省运管部门的负责同志，对标准草稿进

行讨论，确定了标准的主体内容技术要求部分，共 7个类别，48项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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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10条是直接引用现有强制标准外，其余 38条均为新增的、加严的条

款。其中，8 条争议较大，主要对车高度、行李舱高度、弯道制动稳定

性、过渡曲线法的瞬态行驶稳定性、上部结构强度试验、后围是否设置

应急窗、电器件塑料阻燃性、座椅总成燃烧性等要求的意见不统一。 

2016 年 9月，补充验证试验数据及说明依据，形成了标准讨论稿。 

9 月份，针对标准草稿中的争议性条款，标准编制组重点开展了两

项工作，为解决争议提供支撑数据。一是，对欧洲、美国、日本等国家

主流高速大客车的外廓尺寸、安全配置、性能要求等数据进行摸底调研。

调研结果为：欧美日市场上主流高速大客车车高均高于 3.7m，ESC、LDW、

AEB 等主动安全装备的装车率要高于法规要求，美日均采用外推式应急

窗，均未安装爆胎应急装置及乘客座位安全带佩戴提醒装置。二是，对

标准草稿中新增的 4个试验项目进行了验证试验。试验结果为：过渡曲

线法的瞬态行驶稳定性项目试验过程危险性高、安装防翻架需破坏车身

结构，是车型开发时主要考虑的项目，建议不列入本标准。弯道制动稳

定性、操稳蛇形试验、燃油箱侧面防护装置性能试验项目，可操作。 

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，9 月底，形成了标准讨论稿，共 7 个类别，

45 项条款。除 13 条是直接引用现有强标以外，其余 32 条均为新增的、

加严的条款。其中：整车 8条，转向系 3条，制动系 7条，传动系 2条，

行驶系 3条，车身结构、强度、出口 13条，安全防护装置 9条。 

2016 年 11月 4日，经多次标准座谈会讨论，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

稿及编制说明。 

10 月 14 日，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大范围座谈讨论会，标准工作组

的成员单位全部派人参会。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，形成以下意见： 

（1）一层半客车车身过高，高速行驶稳定性差，发生事故后不利



 

  4 

于乘客疏散、逃生，取消该车型客车作为营运客车。 

（2）保持与 GB7258一致，对 9米以上客车要求安装自动紧急刹车

系统 AEB，并设置合理过渡期，客车生产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储备。 

（3）营运客车全部安装盘式制动器，技术支持单位充分验证盘式

及鼓式制动器的性能差异，是否满足当前需求。 

（4）不允许设置中间连通式双油箱，结合运输企业实际需求、限

制油箱容积。 

（5）鼓励安装三点式安全带，驾驶员、安全通道处要采用三点式。

乘客位置要有安全带佩戴提醒功能。 

（6）调研车厢内安装烟雾快速去除装置的可行性。 

10 月 26日，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大范围座谈讨论会，听取各省运

管局、客运企业的意见、建议。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，形成以下意见： 

（1）受高铁冲击，未来客运模式将发生深刻的变化，短程、碎片

式线路将成为客运的主要方向，对车辆的需求也偏于小型化。建议标准

中的部分安全技术要求要向下延伸，覆盖 9m以下车型。 

（2）燃油箱容积限制在 400L 还是偏高，建议限制在 200L。另外，

明确提出不容许采用双油箱结构。 

（3）为减少因部分乘客未佩戴安全带，提醒装置对驾驶员及其他

乘客造成的干扰和影响，提醒方式采用光学闪烁的形式。 

（4）调研现有标准中对 LNG车型安全性的技术要求，如果有提高、

加严的必要同时又不复杂，应在标准条款中进行明确。 

（5）应急门引道不容许设置翻转式座椅，可以进行适当调整，要

兼顾营运效率和安全需要。可以以设置无障碍通道的方式进行要求。 

（6）为提高夜间行车的安全性，建议在客车尾部张贴反光标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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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AEBs及 LKAs等先进的主动安全装备，由于目前国内供应商技

术水平不高，对提高行车安全作用有限，建议设置合理的标准实施过渡

期。 

11 月 1日，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座谈讨论会，听取 7家轻客企业的

意见、建议。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，形成以下意见： 

（1）标准中新增的主动安全电子系统装备，需满足电磁兼容性要

求。 

（2）轻客企业产品侧窗洞口尺寸无法满足外推式式应急窗要求，

且基本都没有安全顶窗，如果强制要求，需对产品重新设计、新开模具，

周期较长，对企业经营影响非常大，建议不强制要求。 

（3）轻客尾门能够满足内外部开启要求，可视为应急门，但通向

应急门的通道宽度需满足 GB 13094的规定。 

（4）轻客燃油箱侧面已受到车身纵梁的防护，不需要再加装侧面

防护装置。 

（5）轻客内部空间较小，很难布置乘客佩戴安全带视觉提醒装置。 

（6）轻客顶部无换气扇，烟雾快速去除功能，无法实现。 

2.制定本标准的目的、意义及必要性 

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，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迅猛，产销量已连续七年

蝉联全球首位。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，

其负面效应也正日益显现，能源消耗、环境污染、交通拥堵、事故多发

等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。 

营运客车作为汽车家族中特殊的一员，是百姓日常出行依存度较高

的载运工具之一，因其具有载客量大、运行工况复杂、环境条件多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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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乘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淡薄等特点，较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。事故发生

后，受限于当前车辆被动安全防护技术水平不高，部件阻燃、防火性能

不足、应急逃生装置配置达不到实际需求等因素影响，往往会造成比较

多的人员伤亡，引起恶劣的社会影响。因此，进一步提升我国营运客车

安全技术水平，保障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已成为需迫切解决的社会焦

点问题之一。 

在提升我国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水平的对策中，依靠行政管理手段、

通过强制性标准的约束，促使客车生产企业追求安全技术进步，加强安

全技术的研发及安全配置的应用，无疑是最为直接、有效的方式。当前，

GB 7258 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、GB 18565 《道路运输车辆综合

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》、GB 13094《客车结构安全要求》等强制性标准

虽然对营运客车的安全技术要求都有一些规定，但是很分散、不够系统。

另外，现有标准中的部分试验条件、方法设计的不够科学、先进，不能

准确评价出被测车辆的安全性能。有些指标限值设置的也偏低，无法满

足遏制营运客车事故频发、伤亡重大态势的需求。 

因此，结合我国道路运输管理实际和交通事故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，

以提高营运客车本质安全性为切入点，按照问题导向思维，通过对近年

来发生的重特大道路运输行车事故进行统计分析，提炼出影响营运客车

安全性能的关键要素。依据要素横向对比国内外客车安全法规标准体系

的差异性，并充分吸收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做法，制定符合我国

国情的基础性、系统性、创新性营运客车安全技术要求标准非常必要。 

2.1 标准的编制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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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立足行业、吸收先进、切实可行、敢于创新”为编制原则，标

准具体内容按照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

构和编写》的规则编写。 

（1） 立足行业 

本标准制定、实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道路客运行业的安全性，降

低营运客车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、减少事故造成的生命及财产损失，因

此制定过程中立足行业现状，以解决营运客车道路交通事故中暴露出的

问题为抓手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营运客车安全技术要求。 

（2） 吸收先进 

虽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还没有制定专门针对客车的安全技术法

规，但是在其汽车安全技术法规体系中，对客车都做出了附加性、特殊

性要求。其中有很多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，比如：欧洲对 ESC、

AEB 等主动安全装备的强制要求、美、日采用的外推式应急窗。标准制

定过程充分吸纳了国外先进的安全理念及要求。 

（3） 切实可行 

通过与客车生产企业、运管部门、道路客运企业充分沟通，确保

了标准新要求、加严要求的条款，在技术成熟度、成本增加、生产实现

等方面能达成有效的平衡，具有可操作性。为标准发布后的顺利实施奠

定了基础。 

（4） 敢于创新 

对于没有参照系，但又是当务之急必须要解决客运安全问题，编

制组进行了大胆的创新。比如：目前大型营运客车的后风挡受座椅头枕

遮挡，大都无法满足设置应急窗的尺寸要求，而应急窗是侧翻事故后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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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快速疏散、逃生的很有效的通道，编制组提出了允许尾排座椅头枕设

置为可快速拆卸式来满足此项要求。 

2.2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

     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为第 4部分---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，分为 7

个类别，共 46 个条款。其中整车 8 条，转向系 3 条，制动系 7 条，传

动系 2 条，行驶系 3 条，车身结构、强度、出口 13 条、安全防护装置

10条。出于维持标准体系架构的完整性，以及现有标准中的部分条款有

再次强调、重申的必要性角度考虑，直接引用现有强制性标准 13 条，

其余 33条均为新增、加严的条款。 

（1） 为提高营运客车行驶稳定性、减少侧翻事故的发生几率，提 

出了： 

----限制行李舱高度、整车高度、车顶不许安装燃气瓶 

----车高超过 3.7m,需安装 ESC系统 

----应符合操纵稳定性稳态回转及蛇形试验要求 

（2） 为减少追尾事故、偏离车道事故的发生及减轻事故发生造成 

的伤害，提出了： 

----大型客车应安装 AEBs及 LKAs 

      (3)为提高制动系统效能、保证弯道制动的稳定性、减少驾驶员

维护、保养意识不强导致制动系统工作不正常，提出了： 

     ----增加气制动营运客车的行车制动管路压力 

     ----大型客车应安装全盘式制动器 

     ----引入了美标 FMVSS中弯道制动稳定性的试验方法及限值 

     ----增加了制动器衬片磨损自动报警装置的安装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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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为防止行车过程中传动轴脱落引发事故，提出了： 

---- 应安装防止传动轴连接装置脱落引发危险的防护装置； 

 （5）为减少营运客车爆胎失控引发的事故，提出了： 

----应装用无内胎子午线轮胎 

----应安装胎压监测或胎压报警系统 

----大型客车应安装爆胎应急装置 

（6）为了发生事故后乘客能够快速疏散及逃生，提出了： 

 ----大型客车右侧至少配置两个乘客门 

----大型客车左侧至少配置一个应急门 

----7m以上的营运客车必须安装外推式应急窗 

----每个应急窗需配置符合要求的应急锤 

----踏步区不得设置座椅、通道中不得设置折叠座椅 

----后围必须设置应急出口，7m以上的营运客车需配置安全顶窗 

  （7）为减少事故发生后乘客受到伤害及减少起火事故发生的几

率，提出了： 

 ---- 关键位置应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

----应装备乘员佩戴安全带提醒装置 

----对燃油箱容积进行限制，只能采用单体式结构 

----对于侧面不受车身防护的燃油箱，需安装防护装置 

----内饰材料的阻燃性能应符合新标准要求 

----大型客车需具备自动排烟功能 

2.3 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分析 

     标准制定过程中共进行了 4 个项目的验证试验，其中整车 3 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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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件 1项。整车试验项目分别为：弯道制动稳定性、过度曲线法的瞬态

行驶稳定性、操稳蛇形试验。试验样车 4台，分别是由北汽福田、宇通

客车、扬州亚星、深圳五洲龙提供的 11m以上车型，试验场地在重庆机

动车强检试验场，试验时间 9月中下旬。验证试验结论是：过度曲线法

的瞬态行驶稳定性项目危险性高、安装防翻架需破坏车身结构、试验通

过率低，建议不纳入标准，其他项目均可行。部件项目为燃油箱侧面安

全防护装置性能，在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部件试验室完成。编制组利用

50mm×60mm的矩管做成简易燃油箱防护装置，变形量满足标准要求，此

装置能够在客车车体内进行合理布置，试验验证可行。 

3.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

    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引导国内客车生产企业追求产品技术进步，大幅

提升我国营运客车的安全性能，切实遏制因客车本身安全问题导致或加

重伤亡的事故的发生，增强出行民众对营运客车安全性的信心，有利于

道路客运市场的健康、繁荣发展，社会经济效益显著。 

4.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情况 

   本标准中引用了两项美国 FMVSS 法规的试验方法及评价限值，分别

为： 

  （1）国内目前仅发布实施了轻型车 ESC的标准，对于重型车辆的

ESC标准正在制定中。ECE R13 《就制动方面批准 M类、N类和 O类车

辆的统一规定 （附录 21 装备电子稳定系统车辆的特殊要求）》对 ESC

方向控制和防侧翻控制的试验方法提供了可选项，但具体试验过程并没

有要求，未提出符合性判据。FMVSS 136《重型车辆电子稳定性控制系

统》提出了轨迹保持能力、发动机扭矩减小试验和侧倾稳定性控制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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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种测试程序及相关要求，比 ECE R13在测试方法和限值上更明确具体。

因此，对营运客车安装 ESC系统的评价标准引用了 FMVSS 136。 

    （2）交通事故统计数据表明，有 47.3%的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在弯

坡路段，营运客车弯道制动的稳定性能直接关系行车安全，对其进行测

试评价非常具有现实意义。而现行的 GB 12676《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

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》对车辆的弯道制动稳定未提出要求，因此，引

用了美国 FMVSS 121《气压制动系统》、FMVSS 105《液压制动系统》中

的弯道制动性能试验方法及要求。 

5.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     本标准除吸纳、整合了现有强制性国标中的少量条款外，其余条

款的技术要求都是高于现有强制性国标的。 

6.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及依据 

   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7.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

     无 


